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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式消费“充值容易退钱难”？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

严惩卷款跑路，“收款不退”认定无效

严惩卷款跑路

在健身房办张卡，去理发
店 充 个 值 ，给 娃 报 个 培 训
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预
付式消费出现在生活中，也带
来诸如卷款跑路、霸王条款等
令人防不胜防的“痛点”。

“办完卡，恨不得每天都去
店门口看一眼。”这是一位消费
者对记者发出的感慨。一些经
营者“提钱跑路”甚至与消费者

“躲猫猫”，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损害消费者权益，产生许多纠
纷。

司法解释对此明确规定，
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
业，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
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
者申请退款，消费者请求经营
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经营者
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人民法
院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
关。

不少消费者有这样的疑
问：在商场中租赁场地的店铺

“跑路”了，商场是否也有责任？
对此，司法解释明确了商

场场地出租者对租赁场地经营
者资质的形式审查义务和过错
责任。同时最高法明确，适用本
条规定时，应当严格依法，避免
不当加重商场场地出租者责
任。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领域
“跑路”现象频发，还有人充当
“职业闭店人”，恶意帮助经营
者逃避债务，从中牟利。

最高法当天发布的6件涉
预付式消费典型案例中，有2件
就是对“职业闭店人”进行惩
治。其中一起案件中，“职业闭
店人”还以欺诈为目的诱使消
费者充值，被法院以诈骗罪判
处有期徒刑。

规制霸王条款

会员卡办了就不给退，还
不能转让给他人，甚至卡丢了
也不能补……这些令人哭笑不
得的“规定”，你是否遇到过？

此次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
定，收款不退、丢卡不补、限制转
卡等霸王条款应依法认定无效。
同时，司法解释从不同角度，明
确消费者转让预付卡、解除合
同、无理由退款等方面的权利：

消费者转让预付卡，只需
通知经营者即对经营者发生效
力。受让人既享有原持卡人的
权利，还享有请求经营者更名、
修改密码的权利。

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自身
客观原因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
其明显不公平的，可与经营者
协商，协商不成的，有权依法解
除合同。

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七日
内有权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

本金。
…………
“七日无理由退款规则有

利于贯彻诚信原则，保护消费
者权益。”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陈
宜芳说，司法解释对此也作了
合理限制。比如，如果消费者订
立预付式消费合同时获得过相
同商品或者服务，说明其对商
品或者服务已有充分了解，就
不能七日无理由退款。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经营者“迁店”给消
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
显不便等情况下，消费者有权
解除合同。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
就有这么一起案件：黄某与重
庆某公司签订培训合同，接受
舞蹈培训，培训费3000元。2个
月后，公司发出消费者告知函
称，黄某上课的培训场所停止
教学，需要选择新的培训地点。
告知函还“声明”，因消费者个
人原因不到场培训的，公司不
承担任何责任。黄某认为，原培
训地点紧挨其住所，更换后的
三个培训地点离居住地很远，
遂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退款。
法院经审理，判决公司返还黄
某培训费2473 . 97元。

破解举证难

对于不少人来说，预付式
消费往往就是购买一张卡，并
不会签订合同。一旦发生纠纷，
难免面临“举证难”的问题。对
此，司法解释专门明确了对消
费者有利的合同解释规则。

“如果经营者未与消费者
订立书面预付式消费合同，应
当作对消费者有利的解释，引
导经营者主动订立书面合同。”
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
说。

吴景丽介绍，司法解释还规
定了经营者提供证据的责任。经
营者控制合同文本，或者记录消
费内容、次数、金额及预付款余
额等信息的证据，却无正当理由
拒不提交的，可以根据消费者的
主张认定争议事实。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
也要维护经营者合法权利。

最高法民一庭法官谢勇表
示，司法解释防范滥用权利的不
诚信行为，引导当事人遵守合
同，助力降低经营成本，避免不
当加重经营主体责任，维护诚实
守信、加强经营者权益保护。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无论是经营者违反法律

规定向消费者‘薅羊毛’，还是
个别消费者滥用权利向经营者

‘薅羊毛’，都将受到抑制。”陈
宜芳说，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助
力增强消费信心、改善投资环
境，促进经营主体诚信守诺，让
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在更加诚
信友好的市场环境中开展交
易。 据新华社

科技创新与文化个性
消费热度高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受访者线下
消费渠道前三分别为：超市60 . 2%、购
物中心51 . 0%、街边店铺49 . 2%；线上消
费渠道前三为综合电商平台65 . 3%、社
交电商平台56 . 0%、生活服务类平台
54 . 6%。对比看，消费者在线上消费比
例占比更高。

调查显示，消费者认为未来有望
成为新热点或继续保持消费热度的商
品中，智能化电子产品（29 . 7%）、新能
源电动汽车（26 . 6%）及“潮牌”和“国
潮”文创产品（21 . 0%）位列前三，凸显
科技创新与文化个性的双重导向。

从商品类消费的调查结果来看，
消费者在过去一年中对部分商品类别
表现出较高的不满意度。其中，食品
类、保健食品类和服装鞋帽类排名前
三，占比分别为 2 8 . 1 % 、2 0 . 2 % 和
1 8 . 6 %。此外，医药及医疗用品类
（17 . 8%）、美妆护肤类（17 . 8%）和日
用百货商品类（17 . 1%）也列消费者
不满意商品的前几位。

在服务类消费中，消费者对直
播营销类的不满意度最高，占比为
17 . 0%；其次是医疗服务类和网络订
餐类，占比分别为16 . 2%和15 . 7%。金
融保险理财类（15 . 1%）和网络销售类

（14 . 5%）也因服务质量问题受到较多
关注。

对外卖订餐
不满意度提高

报告显示，消费者对网络订餐消
费表示不满意的占比从 2 0 2 4年的
10 . 6%上升至2025年的15 . 7%。近年来，
消费者对餐饮、外卖服务的食材新鲜
度、加工卫生及营养搭配的关注度持
续提升。部分商家为压缩成本使用劣
质原料或违规操作，导致食品质量参
差不齐；平台对入驻商家的审核和监
管力度不足，消费者投诉后处理效率
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上导致网络订
餐服务消费的满意度下降。

在可能影响消费意愿的诸多因素
中，27 . 8%的受访者最关注“产品质量
差”；“售后没保障”（23 . 8%）和“虚假
宣传或引人误解的宣传”（21 . 0%）紧
随其后，反映出消费者对于商家诚
信和售后服务的高度重视。“服务态
度差”（ 1 9 . 6 %）、“安全性没保障”

（18 . 7%）等因素也对消费意愿产生
较大影响，说明消费者在关注产品质
量的同时，也更加看重购物过程中的
体验和安全性。

从消费者最关注的企业经营表现
来看，“售后有保障”依旧是焦点所在，
受访人群占比达28 . 9%，高居首位。对
于“有喜欢的主播或KOL（关键意见
领袖）推荐”的关注度占比仅为7 . 9%。

对虚假宣传最担忧

调查结果显示，21 . 9%的受访者认
为过去一年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43 . 1%的受访者认为消费环境“比较
好”，二者占比为65 . 0%。消费者认为当
前消费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中，虚假
宣传或引人误解的宣传（23 . 0%）、个人
信息泄露（22 . 5%）、价格虚高（21 . 3%）
列前三位，占比均超过20%。假冒伪劣
及售后服务没保障紧随其后，分别占

比19 . 5%和19 . 3%。这些问题不仅加剧
消费者维权难度，也削弱其对市场的
整体信任。

主动维权的消费群体中，45 . 2%的
受访者希望能够“赔偿损失”，42 . 9%的
受访者表示“商家同意退货换货即
可”；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商家必
须道歉（31 . 4%），或是“要求曝光，让其
他人注意”（31 . 0%）。

对于调查报告中体现出的消费乱
象，中消协有关负责同志指出，虚假宣传
或引人误解的宣传、个人信息泄露、价格
虚高、假冒伪劣等问题仍持续困扰消费
者，应当重点加强治理。 据新华社

让消费者放心消费，让经营者诚信经营。最高人民法院3月14
日发布司法解释，完善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裁判规则，更好保护消
费者权益。

这份司法解释共27条，针对纠纷中的追责主体认定难、退卡
难、转卡难、举证难等作出一系列规定，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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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营销
“差评”、社交
电商“主流”、
主播推荐“祛
魅”……“ 3·
15”前夕，中国
消费者协会发
布 2 0 2 5 年 度

“共筑满意消
费”消费维权
年 主 题 调 查
报告。记者梳
理发现，诸多
与 消 费 者 有
关的关键词值
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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